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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及规定，验收报告

由验收监测报告、验收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三部分组成。

现将我公司本次改扩建项目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梳理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简况

我公司将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

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

资概算。

1.2 环境保护设施施工简况

我公司在建设过程中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

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查意见的要

求，落实了各项环保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张家港市清泉水处理有限公司于 2018年 8月委托常熟市常诚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编制完成了《张家港市清泉水处理有限公司废水预处理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张家港市凤凰镇人民政府 2018年 9月 25日

予以审批注册（张凤环注册[2018]39号）。该项目主体工程和配套的环保设施于

2018年 12月同步开始施工建设，2019年 10月完成建设，建成后受疫情影响三

家印染企业生产不足导致设施一直无法正常调试，直至 2021年 3月完成调试。

清泉于 2019年 6月 29日申领了排污许可证，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月 15日、16日进行了项目竣工验收监测。2021年 9月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2021 年 9月 4日，张家港市清

泉水处理有限公司（组长单位）组织验收监测单位（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张家港市格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印染废水产生单位（张

家港市贝贝印染有限公司、可隆科技特（张家港）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江苏浩

泰毛纺织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3家印染企业”）、环评单位(常熟市常诚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的代表以及三位技术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验收组经认真讨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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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意本项目通过污染防治设施的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

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主要包括环境管理措施和配套措

施、以新带老落实情况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环境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为了加强公司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我公司成立了环保领导小组，并设立环

境保护工作小组。

环保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为领导和组织开展公司的环境保护工作，领导环保

技术监督工作，对公司的环保指标完成情况负责。建立与健全环保技术监督体系，

贯彻国家、地方、行业有关环保技术监督的法规、规定、制度和要求，审批本单

位有关环保技术监督工作实施细则和措施。

我公司编制了相关环境管理制度，其中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

项：

（1）为了加强环保设备在生产过程中污染物排放管理，及时投运环保设备，

合理控制工艺参数，将污染物达标排放，保障环境不受污染，制定了《废水处理

设施管理规范》。

（2）为了准确掌握公司环保设备排放情况，定期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检测，

确保达标排放，加强对环保设备的检测管理，保障环境不受污染，根据《环境保

护法》等政策法规以及行业性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年度环境监测计划》。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废水处理设施定期维护；排污口树立了排污标识牌，排放口均预留了采

样口，并安装了在线监测。


